
香 港 大 學 在 堅 尼 地 城 龍 華 街 興 建 學 生 宿 舍  

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下 述 資 料 ： 現 時 修 讀 教 資 會 資 助 課
程 和 自 資 課 程 的 本 地 和 非 本 地 學 生 獲 分 配 宿 舍 的 人 數 ， 以
及 顧 及 需 要 適 當 運 用 公 共 資 源 這 個 原 則 下 ， 學 生 宿 舍 的 長
遠 發 展 和 分 配 。  

學 生 宿 舍 的 分 配 屬 院 校 自 主 範 圍 以 內 的 事 務 ， 而 每 所 教 資

會 資 助 院 校 均 各 自 制 定 收 取 宿 生 和 分 配 宿 位 的 準 則 。 根 據

八 所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在 2007 年 9 月 ， 學 生 宿

舍 分 配 情 況 如 下 ：  

 本地學生修讀 非本地學生修讀 

 

教資會

資助課

程人數 

非教資會 

資助課程人

數 

教資會

資助課

程人數

非教資會 

資助課程人

數 

交換生 

人數 
合計

1
 

香港城市

大學 
1,357 15 755 496 296 2,919 

香港浸會

大學 
926 - 427 240 182 1,775 

嶺南大學 1,283 - 106 31 80 1,500 

香港中文

大學 
3,565 - 1,782 13 367 5,727

香港教育

學院 
1,136 8 182 303 69 1,698 

香港理工

大學 
1,551 - 896 278 279 3,00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上述數字包括公帑資助的宿位及院校自行籌集經費興建的宿舍 (但不包括未能提供

予學生入住的宿位如正在翻新的宿舍 )。在 2007/08 學年教資會資助院校合共有約

5,400 個自資的宿位可供學生入住。根據現行宿舍政策，在計算教資會資助院校的

公帑資助學生宿舍的數額時，完全由私人資助興建的宿舍，每個宿位應當作四分一

個宿位計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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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地學生修讀 非本地學生修讀 

 

教資會

資助課

程人數 

非教資會 

資助課程人

數 

教資會

資助課

程人數

非教資會 

資助課程人

數 

交換生 

人數 
合計

1
 

香港科技

大學 
1,637 22 1,195 484 368 3,706 

香港大學 2,704 2 1,131 - 486 4,323 

合計 14,159 47 6,474 1,845 2,127 24,652

 

根 據 現 行 計 算 公 帑 資 助 宿 位 的 準 則 及 包 括 為 交 換 生 活 動 增 設

的 宿 位 ， 教 資 會 資 助 界 別 在 2007/08 學 年 約 需 30,500 個 公 帑

資 助 的 宿 位 。 教 資 會 資 助 界 別 現 有 約 21,400 個 公 帑 資 助 的 學

生 宿 位 ， 因 此 在 2007/08 學 年 尚 欠 大 約 9,100 個 公 帑 資 助 的 宿

位 。  

為 處 理 學 生 宿 位 短 缺 的 問 題 ，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正 積 極 籌 劃 興

建 新 宿 舍 。 目 前 ， 正 在 籌 建 中 的 新 項 目 共 有 六 個 (包 括 香 港 大

學 在 堅 尼 地 城 龍 華 街 興 建 學 生 宿 舍 這 個 項 目 )， 以 興 建 合 共 約

6,600 個 公 帑 資 助 的 宿 位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由 於 2012/13 學 年 起 開

始 推 行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， 因 此 需 要 額 外 2,100 個 宿 位 ，

以 應 付 增 加 課 程 一 年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公 帑 資 助 課

程 的 非 本 地 學 生 名 額 增 加 ，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會 另 欠 大 約 6,500

個 宿 位 。 換 言 之 ， 我 們 將 欠 大 約 11,100 個 宿 位 。  

 

鑑 於 院 校 附 近 (尤 其 是 位 於 市 區 的 院 校 )適 合 興 建 宿 舍 的 土 地

不 多 ， 加 上 諮 詢 工 作 和 撥 款 程 序 往 往 需 時 ， 因 此 宿 舍 設 施 不

足 的 問 題 很 可 能 會 存 在 一 段 時 間 ， 除 非 能 找 到 另 一 些 方 法 ，

才 有 望 解 決 問 題 。 我 們 現 正 考 慮 的 建 議 之 一 ， 是 興 建 “ 聯 合

宿 舍 ” 讓 院 校 共 同 使 用 。 政 府 當 局 會 繼 續 與 院 校 共 同 解 決 宿

舍 不 足 的 問 題 。  

 


